
立法會 CB(2) 2985/03-04(01)號文件
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衞衞衞生事務委員會

跟進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八日

會議席上提出的事宜

荃灣屠房造成的滋擾

  
目的

立法會 食物安 全及環 境衞生事 務委員 會在㆓ 零 零㆔ 年

十月㆓十八日會議席㆖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㆘資料 –

( a )  關於荃 灣 屠 房 屠宰工作與附近進行的貨物裝卸活動可
能出現交 污染的情況；以及

( b )  有關把荃灣屠房的土㆞契約延長 5 0 年至 2 047 年
的原因，以 及 倘若在土 ㆞契約 屆滿 前搬遷或關 閉

荃灣屠房，當局須否向經營者作出賠償。

關於荃灣屠房屠宰工作與附近進行的貨物裝卸活動可能出現交

污染的情況

2 . 由於荃 灣屠房 的屠宰 活動是局 限於屠 房建築 物 的範 圍

內，而屠宰後的豬隻屠體及內臟是以密封式的 運肉車直接

送抵各零售點，因此鄰近屠房的貨物起卸區並 不會對荃灣

屠房屠宰豬隻的食用者的健康構成任何影響。 而貨物起卸

區的運作亦未見對荃灣屠房屠宰的豬隻做成汚染。

有關把荃灣屠房的土地契約延長 50 年至 2047 年的原因，

以及倘若在土地契約屆滿前搬遷或關閉荃灣屠 房，當局須

否向經營者作出賠償

3 . 荃灣屠 房位於 的㆞段 是限制只 可用作 興建屠 房 用途 ，

該㆞段在 1 9 7 9 年 1 月 27 日以公開投標形式售予「荃灣屠
房有限公司」，有關的土㆞契約被分類為「特別用途契約」。

根據租約指引，除非有關㆞段不再用作原先標 投時所指定

的用途或須用作其他公共用途，否則租用者是 有權利期望

其租約獲得延期，因此該契約獲延期至 2 0 4 7 年 6 月 3 0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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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㆖ 述 土 ㆞ 契 約 並 沒 有 條 款 授 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提
早終止該土㆞契約，但如租用者停止使用該㆞ 段設施，則

特區政府可合法㆞收回該㆞段及有關建築物， 而土㆞契約

所授予租用者的權利亦會同時終止。

5 . 如特區 政府在 ㆖述土 ㆞契約期 滿前， 以土㆞ 須 作其 他

公共用途為理由要求荃灣屠房搬遷或關閉，則 在常規的情

況㆘，須根據有關法例向經營者作出賠償。

衞生福利及食物局

食物環境衞生署

㆓零零㆕年六月


